牛肉麵女王 被迫離職

馬妞服務於「真美味食品公司」，這是一家販售食用醬料為主的老字號公司，公司的行事作風一向保守穩健，馬妞在「美食教室」裡擔任專職的烹飪教師，七年來一直從事於各類美食的推廣工作。

2009年台北市政府主辦「台北牛肉麵節」，競賽各類新口味的牛肉麵；馬妞在家人鼓勵下報名參加，她與來自全國各地的牛肉麵達人，經過一翻激戰，最後以馬丁尼杯裝的「涮牛肉冷麵」，徹底顛覆了牛肉麵料多、湯濃的刻板印象，因為它獨特的造形和風味，打敗了所有參賽者贏得冠軍。但是出了名的她，郤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麻煩！
馬妞不但沒有贏得公司的讚賞，得獎後內部就不斷有對她負面的耳語出現，公司也對她的表現「十分不滿」，原因是她沒有報備、更沒有用公司名義來參賽。但是馬妞認為萬一沒有得獎，可能會影響公司的聲譽，在再三斟酌之下，才以個人名義參賽。她說，約一星期前，公司主管質問她為何比賽時，沒穿公司產品字樣的圍裙？得獎時，又為何沒提及公司名稱？還認為她著重於個人，沒有兼顧公司及團隊，向她施壓，要她離職，最後還簽了自願離職同意書。她說，離開待了這麼久的公司，實在很捨不得。

目前她仍在待業中，另一方面，自她從得獎後，就有同業捧著鈔票找她開店、有人要當她的經紀人、甚至有超商找她合作，拓展新產品；連知名烹飪老師王培梅得知馬妞狀況後，還送給她一條親手縫製的圍裙，鼓勵她重新開始…。

【此為真人真事，2005/11/27聯合報記者陳靜宜撰，唯個案內容、人名公司名等均已作更改】

問題：（各25%）
1. 自動離職和被公司資遣，對馬妞個人權益的影響有何差異？

2. 倘若時光可以重來，你覺得馬妞應如何作才較圓融？

3. 如果你是馬妞的主管，面對這種屬下得獎、內部郤又反彈的情況，你會如何處理？
4. 馬妞想要創業開店，你認為應如何和同業（金主）談判，你給她什麼建議？

